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      工作流程


人事处审核、汇总资料





根据上级部门文件通知，学校发布年度考核工作通知





经学校考核工作小组审定，公示考核结果





根据考核结果执行相关政策





考核结果存入个人档案





处级及以上干部由组织部按规定程序组织考核





基层单位组织考核评议、研究确认考核结果并报人事处





各单位至人事科科领取考核相关材料








